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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財 經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
保 障 銀 行 體 系 穩 定 的 兩 項 措 施  

 

引 言  

 

本 文 提 供 有 關 運 用 外 匯 基 金 就 存 放 於 香 港 所 有 認

可 機 構 的 客 戶 存 款 提 供 擔 保 ， 以 及 設 立 備 用 銀 行 資 本 安 排

（ 備 用 安 排 ），在 有 需 要 時 向 本 地 銀 行 提 供 額 外 資 本 的 資 料 。 

 

背 景  

 

2. 在 現 行 架 構 下 ， 維 持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穩 定 的 措 施 包

括 對 銀 行 實 行 風 險 為 本 的 審 慎 監 管、在 銀 行 體 系 整 體 及 個 別

機 構 層 面 提 供 流 動 資 金 支 持 的 安 排，以 及 以 存 款 保 險 形 式 提

供 的 安 全 網 確 保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保 持 穩 健 。 然 而 ， 目 前 這 場 金

融 危 機 令 國 際 金 融 市 場 持 續 面 對 壓 力 ， 其 中 以 美 國 市 場 尤

甚 ， 近 期 的 形 勢 更 有 所 加 劇 。 香 港 作 為 自 由 開 放 的 國 際 金 融

中 心 ，這 個 發 展 對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及 貨 幣 與 金 融 體 系 的 穩 定 健

全 帶 來 了 新 風 險 。 為 審 慎 起 見 ， 我 們 有 需 要 作 出 額 外 安 排 ，

以 保 障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的 穩 定 。 為 此 ， 財 政 司 司 長 在 2008 年

10 月 14 日 公 布 了 兩 項 措 施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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存 款 保 障  

 

3. 先 進 經 濟 體 系 的 銀 行 業 面 對 的 壓 力 增 加 、 這 些 地

區 發 生 的 銀 行 倒 閉 事 件 ，以 及 其 後 這 些 地 區 所 採 取 加 強 存 款

保 障 的 措 施 ，可 能 會 引 致 一 些 沒 有 這 類 安 排 的 地 區 的 存 款 跨

境 轉 移 至 有 這 類 安 排 的 地 區，以 致 香 港 有 必 要 檢 討 其 存 款 保

障 水 平 。 儘 管 香 港 的 銀 行 保 持 穩 健 ， 平 均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高 於

14%、 不 良 貸 款 比 率 不 足 1%， 以 及 流 動 資 金 比 率 超 過 40%，

但 單 憑 這 些 基 本 因 素 可 能 仍 不 足 以 維 繫 存 款 人 對 銀 行 的 信

心 。 最 近 一 間 本 地 銀 行 發 生 擠 提 的 事 件 顯 示 ， 在 目 前 的 形 勢

下 ， 心 理 因 素 可 能 比 基 本 因 素 來 得 更 重 要 。 因 此 在 這 個 動 盪

時 期 ， 我 們 應 防 患 未 然 ， 推 出 預 防 措 施 加 強 存 款 保 障 ， 讓 我

們 能 更 有 效 防 止 問 題 發 生 。  

 

4. 財 政 司 司 長 經 諮 詢 外 匯 基 金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， 決 定

參 照 現 行 的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的 原 則 ，運 用 外 匯 基 金 就 存 放 於 香

港 所 有 認 可 機 構 的 客 戶 存 款 提 供 擔 保 。 除 「 持 牌 銀 行 」 外 ，

這 項 擔 保 還 包 括 「 有 限 制 牌 照 銀 行 」 及 「 接 受 存 款 公 司 」，

有 效 期 直 至 2010 年 底，適 用 於 存 放 於 香 港 認 可 機 構（ 包 括 外

資 銀 行 香 港 分 行 ）的 港 元 及 外 幣 存 款
1
，同 時 將 涵 蓋 超 出 目 前

存 款 保 障 計 劃 下 的 受 保 存 款 上 限 的 存 款 。  

 

5. 最 近 發 表 有 關 「 金 管 局 就 維 持 銀 行 體 系 穩 定 工 作

前 瞻 性 研 究 」的 報 告 建 議 應 檢 討 香 港 的 存 款 保 障 水 平 ， 以 及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這 項 擔 保 涵 蓋 香 港 法 例 第 581 章 《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條 例 》 所 界 定 的 所 有 受 保 存

款 ， 就 如 該 條 例 適 用 於 所 有 認 可 機 構 一 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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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提 高 保 障 上 限 （ 現 時 為 每 間 銀 行 每 名 存 款 人 10 萬 港 元 ）

的 可 能 性 。 存 款 保 障 委 員 會 已 展 開 有 關 檢 討 ， 並 會 於 未 來 幾

個 月 內 諮 詢 銀 行 業 及 市 民 後 ， 提 出 建 議 。 如 要 更 改 存 款 保 障

上 限 ， 必 須 修 訂 《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條 例 》， 屆 時 立 法 會 將 會 全

面 參 與 有 關 工 作 。  

 

備 用 銀 行 資 本 安 排  

 

6. 香 港 的 本 地 註 冊 持 牌 銀 行 （ 本 地 銀 行 ） 的 資 本 狀

況 是 全 球 最 強 健 之 一 。 按 《 資 本 協 定 二 》 所 訂 標 準 計 算 ， 本

地 銀 行 的 資 本 充 足 比 率 平 均 約 為 14%， 國 際 最 低 要 求 則 為

8%。 然 而 ， 先 進 市 場 金 融 體 系 持 續 受 壓 ， 且 影 響 不 斷 擴 散 ，

若 這 種 情 況 繼 續 下 去 甚 或 惡 化 的 話，有 可 能 會 影 響 到 其 他 目

前 未 受 影 響 地 區 的 銀 行 的 資 本 基 礎 ， 包 括 香 港 的 本 地 銀 行 ，

令 它 們 可 能 需 要 在 一 個 難 以 覓 得 資 金 的 時 期 籌 集 額 外 資

本 。 雖 然 目 前 這 個 風 險 還 很 低 ， 但 這 個 情 況 一 旦 發 生 ， 所 造

成 的 影 響 可 能 會 對 香 港 銀 行 體 系 的 穩 定 造 成 極 大 風 險 ，損 害

香 港 的 國 際 金 融 中 心 地 位 。  

 

7. 無 論 風 險 有 多 低 ， 審 慎 的 做 法 是 防 患 未 然 。 設 立

備 用 安 排 是 有 效 的 方 法 ，可 以 在 本 地 銀 行 提 出 要 求 時 及 在 作

出 監 管 審 視 後 ， 向 有 關 銀 行 提 供 額 外 資 本 （ 備 用 資 本 ）。 備

用 安 排 會 一 直 實 行 至 2010 年 底，我 們 希 望 到 時 先 進 市 場 金 融

體 系 所 面 對 的 壓 力 已 減 退 ， 國 際 金 融 狀 況 亦 回 復 正 常 。 香 港

金 融 管 理 局（ 金 管 局 ）會 在 2010 年 底 前 作 出 檢 討，決 定 是 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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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 要 繼 續 實 行 備 用 安 排 。提 供 備 用 資 本 的 形 式 及 條 款 將 會 根

據 個 別 情 況 決 定 ，接 受 備 用 資 本 支 持 的 本 地 銀 行 將 須 同 意 遵

守 金 管 局 認 為 適 當 的 條 件 或 限 制 ，以 保 障 對 備 用 安 排 的 財 務

承 擔 。   

 

8. 對 本 地 銀 行 注 入 備 用 資 本 所 需 的 資 金 將 會 來 自 外

匯 基 金 。 財 政 司 司 長 經 諮 詢 外 匯 基 金 諮 詢 委 員 會 後 ， 已 批 准

設 立 備 用 安 排 。  

 

9. 政 府 是 在 考 慮 到 國 際 金 融 市 場 的 危 機 所 引 發 非 常

特 殊 及 嚴 峻 的 情 況 後 ， 決 定 推 出 這 兩 項 措 施 的 。 這 些 是 短 期

措 施 ，並 與 全 球 及 區 內 各 地 為 恢 復 及 鞏 固 銀 行 體 系 信 心 及 穩

定 金 融 市 場 而 採 取 的 行 動 一 致 。我 們 推 出 這 些 措 施 並 不 是 因

為 香 港 有 任 何 問 題 ， 香 港 的 銀 行 體 系 保 持 穩 健 ， 我 們 只 是 作

好 防 範 ， 以 免 國 際 金 融 形 勢 進 一 步 惡 化 影 響 香 港 。 這 些 措 施

符 合 外 匯 基 金 根 據 《 外 匯 基 金 條 例 》 有 關 保 持 香 港 貨 幣 金 融

體 系 穩 定 健 全 的 法 定 目 的 。  

 

10. 政 府 在 推 出 這 些 措 施 時 ， 已 考 慮 過 兩 個 問 題 ： 若

存 款 擔 保 被 觸 發 或 本 地 註 冊 銀 行 決 定 啟 動 備 用 機 制 尋 求 注

資 ， 需 要 從 外 匯 基 金 作 出 大 額 撥 款 的 可 能 性 ； 以 及 推 出 存 款

擔 保 後 出 現 道 德 風 險 以 致 影 響 銀 行 的 風 險 管 理 工 作 的 可 能

性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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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 就 第 一 點 而 言 ， 香 港 的 銀 行 體 系 保 持 穩 健 ， 資 本

充 足 水 平 遠 高 於 國 際 標 準 。 我 們 並 不 預 期 需 要 啟 動 有 關 安

排 。 這 些 措 施 屬 預 防 性 質 ， 目 的 是 要 在 全 球 金 融 體 系 持 續 受

壓 期 間 進 一 步 鞏 固 信 心 。 推 出 備 用 安 排 後 ， 一 旦 本 地 銀 行 需

要 資 金 補 充 資 本 基 礎，我 們 就 可 以 透 過 這 個 安 排 向 有 關 銀 行

提 供 額 外 資 本 ， 從 而 鞏 固 存 款 人 就 銀 行 能 夠 繼 續 經 營 的 信

心 。 因 此 ， 需 要 從 外 匯 基 金 作 出 大 額 撥 款 的 可 能 性 極 低 。 相

反 ， 若 我 們 不 推 出 這 些 預 防 措 施 ， 以 防 止 問 題 出 現 ， 銀 行 陷

入 困 境 的 機 會 或 會 增 加 ，因 而 有 可 能 導 致 政 府 為 應 付 有 關 情

況 以 維 持 貨 幣 與 金 融 穩 定 時 ， 需 要 承 受 更 大 的 財 政 負 擔 。  

 

12. 至 於 引 起 道 德 風 險 以 致 影 響 銀 行 風 險 管 理 工 作 的

可 能 性，目 前 這 場 國 際 金 融 危 機 的 嚴 峻 程 度 已 不 容 許 我 們 以

擔 心 道 德 風 險 為 理 由 而 遲 遲 不 採 取 行 動 。 10 月 14 日 所 公 布

的 存 款 擔 保 是 一 項 短 期 措 施，到 了 2010 年 底 香 港 的 存 款 保 障

安 排 便 會 回 復 到 存 款 保 障 計 劃 所 提 供 的 保 障（ 視 乎 在 上 文 第

5 段 提 及 的 檢 討 後 有 否 作 出 任 何 修 訂 ） 。 因 此 長 遠 而 言 應 不

會 出 現 道 德 風 險 的 問 題 。 在 現 階 段 來 說 ， 金 管 局 會 按 照 現 行

的 風 險 為 本 監 管 架 構 加 強 監 管 力 度，這 將 有 助 確 保 認 可 機 構

不 會 過 分 倚 賴 存 款 擔 保 而 冒 過 多 風 險 。  

 

 

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

2008 年 10 月 17 日  


